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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海省人事厅

青司发 ( 2002 ) 93 号

关于印发《青海省律师专业中高级

任职资格评审条件》的通知

l 各州地市县司法局人辑:
' __ 川

. 、 现将《青海省律师专业中高级任职资格评审条

件 》 印发你们 p 请遵照执行。原 C 9 8 ) 青司律字

1 2 号文件停止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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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 青海省律师公证系列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各成员?

青海省律师协会。

一?一



, 

向'才{牛;

青海省律师专业中高级

任职资格评审条件

第一章总贝11

第一条 为规范律师专业任职资格评审条件?

根据《律师法》、 《律师职务试行条例》和青海省人

事厅等有关文件规定?结合我省律师专业队伍实际?

制定本条件。

第二条 律师专业任职资格评审工作 3 应遵循

客观、公正、公平和公开的原则。

第三条 律师专业中高级律师职务名称为 : 三

级律师、二级律师 、 一级律师。

第四条 申报评审中 、高级律师专业任职资格

的人员，必须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p 遵守《律师

法》及有关法律法规和i行业管理规章?恪守律师职业

道德和执业纪律?热爱律师事 业 2 努力搞好法律服
々
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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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本条件由申报条件、评审条件组成。

申报条件包括学历 、 资历、考核 、 业绩成果等内容?

属资格审查范围 3 主要由各级人事或职改部门负责初

审;评审条件主要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学识水平、业务

能力和工作业绩等内容3 属资格评审范围?由学科小

组和评委会负责审查和评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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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申报评审中高级律师专业任职资格的

人员?必须具备下列条件

( 一 ) 经国家司法考试成绩合格?取得律师资格

并持有律师执业证书 ;

( 二 ) 具备规定的相应学历 ;

( 三 )从事律师专业工作任职年限符合本条件;

( 四)参加晋升高一级律师专业任职资格的人

员?须，参加全国职称外语统一考试成绩合格(免试人

员条件按青劳人职改办字:( 1993) 474 号文;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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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规定执行) ;参加全国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成绩合

格(免试条件按青人专字 (20 0 2) 34 号文有关

" 规定执行)。

. . (五)申报晋升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、

任现职期间年度考核均须在合格以上的;任现职期间

年度考核有优秀的可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申报、 推荐 c

第七条 凡符合第六条规定和下列条件的?可

申报评审:绝壁归主主笠里其Lh
(一)法律类专业大专毕业任四级律师五年以

申崎F唱...而且钮-、叫":~_-f~'''''''';~:飞=叶飞啕

上;或非注笠主主生本主λ挫业丘且三峰iE且在巴
、-

上 3 具有系统的律师业务基础和专业知识 3 胜任律师
二卢卢卢·

工作。

(二)具有一定的法律基础理论和律师专业知

?能够独立承办各类律师业务;

第八条 凡符合第六条规定和下列条件的?可

申报评审二级律师专业任职资格:

( 一 ) 法、、律-→-类-专--- 业‘大学A→可本--...科时~、~非晴雨法时叫律阳咽类、~!;!'鸭专m.. 明业剧但蜡硕哩F胃士,.,.. 
研究生任二级律师五年以上。

-嚼~._.‘

(二)具有系统的法律基础理论和律师专业知

识 p 能够解决律师业务活动中的各种重大、疑难问

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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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有承办各类复杂诉讼案件和非诉讼法律事

务的能力 ，在本地区律师业务开拓方面成绩突出。

第九条 凡符合第六条规定和下列条件的?可

申报评审一级律师专业任职资格;

(一)法律类专业大学本科 、 非法律类专业硕士

研究生任二级律师五年以上。

(二)具有丰富的律师业务知识和实践经验?有

较高的造诣。

( 三 )有解决及指导二级以下律师承办各种重

大、疑难 、 复杂诉讼案件或非诉讼法律事务的能力，

在律师业务开拓方面成绩显著2

评审条件

第十条 凡符合第六条、第七条规定和下列条

件者?豆豆豆二急剧犀牛w
( 一 ) 工e作量; 二类地区每人每年完成各类诉讼

案件或 非诉讼法律事我i立企2L.f-; 三类地区每人每

年完成各类诉讼案件或非诉讼法律事务二十五件以

上;四类地区每人每年完成各类诉讼案件或非诉讼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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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主主土五但以占r一

(二)论文及成果:二类地区在公开发行刊物上

发表专业学术论泪盈以上 7 或在四11赞主拮专
业学术论文三篇以上，或有专业著作(个人文字量不

少守主万亨了、 或获部、省级论文鼓励奖一次、或获
业务主管厅颁发的理论成果、 优秀论文二等奖一次以

上;三类地区在公开发行刊物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一

篇以上或在内部发行刊物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两篇以

上7 或者获业务主管厅颁发的理论成果、优秀论文二

等奖一次以土;路边草'在纪发行的干且姐空
发行刊物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一篇以上?或获州以上

先进个人一次以上(以个人获奖的原始证件为准) ; 

~…古丁布在"时需提供具有代表本人业务达干贯主

组旦丘。
/ j 第十一条 凡符合第六条、第八条规定和下列

ν条件者?可申报评审二级律师专业任职资格:
( 一 ) 工作量:每人每年完成各类诉讼案件或非

诉讼法律事务三十五件以上。

( 二 )论文及成果;在核心刊物上公开左主论立
、、『由h、_v 向-，._ .....~~... 、 . ..lo.....ν-- 田--

二篇以;Lz. 或独若、 合著专业著作一部(个人文字量

不少于五万字) ，或获部、省级社会科学、理论成果
叶{一叫呵>-一_ø___._""'..____川剧、-…-(~"_.



三等奖一次以上。

( 三 ) 申报时需提供具有代表本人业务水平的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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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言十二条 凡符合第六条 、 第九条规定和下列-

条件的 p 可申报评审一级律师专业任职资格;

(一)工作量: 每人每年完成各类诉讼案案，件或非

诉讼法律事务{贷全旦土企j弘丛尖
(二)论文及成呆: 在核心干刊iGj 物上公开友表论文

二篇以上 3 或独著、 合著专业著作各一部(合著个人

文字量不少于六万字)?或获部、省级社会科学 、 理

论成果ι笠求二次以上。

( 三 )申报时需提供具有代表本人业务水平的案

例八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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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i平事程序及其他

第十二条 申报评审中高级律师专业任职资格

时 3 先由本人提出申请 p 所在律师事务所根据其任现

职期间每年的考核情况等有关规定 ? 通过本级司法行

政机关向同级人事部门推荐 3 逐级上报至青海省律师

系列职称改革办公室(以下简称律师系列职改办 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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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师系列职改办组织本专业学科专家小组对申报

评审人员的晋升条件和资格进行初审，对审查合格的

人员?由律师系列职改办推荐到相应的评审委员会进

行评审。

第十四条 对确有真才实学和突出贡献、业

绩 ? 并得到社会公认的专业技术人员 3 由当地司法行

政部门将其突出业绩成果的材料并附单位报告报律师

公证系列高级评委会评审通过后 p 专题报省人事厅 ，

由省人事厅考核、答辩、评审、公示。

第十五条 据以申报、推荐和评审高一级律师

专业任职资格的业绩 、 成果等有关材料?必须是律师

任现职期间的材料;申报评审高一级律师专业任职资

格所提交的现职专业任职资格证书 、聘用证书 、 学历

证书、获奖证书、荣誉证书、论文 、 论著等材气料 3 必

忽lt原始件飞提交其它证明材料、复印件、 文稿清样

的 ? 均不予认定s

第十六条 申报评审高一级律师专业任职资格

所提交的案例，必须有案情简介、 起诉状(上诉状 、

仲裁申请书)、代理词或辩护词(答辩状)等 3 非诉

讼法律事务有法律意见书等能够反块案件或法律事务

- 9 一



全过程的有关材料。

第十七条 申报评审离一级律师专业任职资格

时?提交的论文、论著应为申报者本人独立完成?与

他人合著的专业学术论文 、 获奖论文?必须为第一作

者 3

第十八条 本条件中要求提交的专业学术论

文 〉 7必益段才一畸型主11、阶委主、争对切二
极Ub立也13λ主。申报刊在公开发行的报纸

丛幸的‘三在量在乏主耻户担。可立三二」出
认定。

第十九条 律师每担任一家常年法律顾问?按

本地区一个月的工作量折算;每办理一件企业股份制

改造 、 企亘龙服且以互毯f 、 兼并、重组、融资等重

大 、 复杂、耗费时间长的法律事务?可挽ZEfjiEi企:町

出江华量折算;每代亘在缸校主JE ，折合一件非
诉讼案件;每解答二十人(次)法律咨询 3 折合一件

非诉讼案件。

第二十条 九取得研究生结业证书的律师?在

申报评审职称时，若所学专业与现工作岗位从事专业

一致〉 认可其学历;所学专业与现工作岗位从事专业

. . 

、. '

nHUM -A 



不一致或不相近?则不予认可。

第二十一条 任现职期间具有下列情形之一

的?不得申报评审高一级律师专业任职资格:

(一)因违反律师法和行业管理有关规定受到行

政处罚或行业处分?旦处罚、处分期未满的;

(二)受到行政记大过 、 党内严重警告以上处

分=且处分期未满的 ;

(三)具有其他不得申报评审高一级律师专业任

职资格的原因。

第二十二条 对申报材料时伪造专业年限、学

历、理论成果证件、 获奖证书、荣誉证书等有关材料

或请人代撰论文 、 论著的?经查证属实后?取消当年

的申报资格?并在二年内不准申报评审律师专业任职

资格。

, . 
~ 

.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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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条 本条件适用于国资律师事务所占

编专职律师、合作律师事务所合作律师、合伙律师事

务所合伙律师专业任职资格的评审。已离退休的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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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事专职律师工作的 p 不得申报评审律师专业任职资

格3

第二十四条 本条件所指地区以国务院划定的

《青海省艰苦边远地区津贴的范围和类别》的划分为

准。

第二十五条 本条件所规定的 μ以上"、 " 以

下 7\ 均包含本数。

第二十六条 本条件由青海省律师系列职改办

和省人事厅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七条 本条件自下发之日 起执行。

- 1 2 一

缸 '.~ 

" 、

, 

• • 

• 


